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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逐步复工复产背景下监理企业处理劳资关系若干问题的

工作指引

广东省建设监理协会相关会员单位：

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科学决策、精准施策

下，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的进展，广东省自 2020 年 2月 24 日起将重

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调整为二级响应，且省内多日来已无新

增病例，各行各业正在紧锣密鼓做好复工复产的安排。本所在此前向

协会提交的《法律建议书》的基础上，就复工复产过程中会员企业处

理员工劳资关系中的细节问题，补充如下工作指引，谨供会员企业参

考适用：

一、关于“工资支付周期”的计算问题

因建筑行业的自身特点，部分会员企业反映企业在春节期间的休

假通常安排至 2020年 2 月 15日，故理论复工时间安排晚于广东省人

民政府要求在 2020 年 2 月 9 日前不得复工的安排。为此，针对《东

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

做好劳动关系相关工作的通知》规定：“企业因受疫情影响导致停工

停产的，未超过一个工资支付周期（最长三十日） 的，应当按照正

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”，就“一个工资支付周期”的起算点理解上存

在争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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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认为：《通知》是在疫情影响下所导致停工停产时，对员工

工资发放作出具体规定，而会员企业春节期间的休假是在考虑行业特

点的情况下作出的特殊安排，故截止至 2020年 2 月 15 日前属于正常

的休假安排，不应理解为受疫情影响的停工停产期间，故应以 2020

年 2月 16日作为计算一个工资支付周期的起点时间。

二、关于企业复工后员工未能及时到岗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关于会员企业复工复产的组织管理措施建议；

为妥善安排及时复工复产，会员企业需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员工

队伍的个体情况，成立以企业负责人担任组长的疫情应对与复工领导

小组，实施有效分工，为企业稳健复工复产提供组织保障。针对复工

后的员工到岗问题，有必要结合员工的个人条件，制订有针对性的预

案安排。特别是针对担任项目总监理工程师、安全监理工程师等重要

岗位的人员，重点关注其能否及时到岗复工的问题，解决员工返岗的

防护、心理、交通、工资待遇等疑虑，提高员工返岗率，避免影响所

在项目的正常复工，对项目工程施工进度和安全质量造成重大影响。

（二）关于员工未及时到岗情形下的合规处理对策；

对于会员企业安排复工后，员工未能及时到岗的，企业或企业疫

情应对与复工领导小组应对员工的未到岗原因进行调查了解，并针对

其具体未能到岗的情形区分作出处理，具体建议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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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确因新冠疫情直接影响无法到岗的处理；

（1）对于已确诊感染新冠肺炎、疑似感染，以及被依法隔离属

于密切接触者的员工，应进一步了解情况，具有提供证明条件的被隔

离员工，可以要求其提供相应的被隔离证据，确认属实的，企业应当

提供心理等支持，并在隔离期间将依法按正常工作时间支付工资；

（2）员工隔离期结束或者确诊感染新冠肺炎需要治疗的，给予

病假医疗期和病假工资待遇；其中：广东省一般地区（除深圳外）按

不低于所在地最低工资的 80%支付，深圳地区按照《深圳市员工工资

支付条例》（2019修订）第二十八条规定处理。

2、重点疫区内员工受新冠疫情客观影响无法到岗的处理；

（1）具备居家办公条件的，倡导采取居家办公措施；对于尚在

湖北省、浙江省温州市等重点疫区的员工，根据各地政府规定，均应

要求延期返岗，且湖北省内大部分地区已经不具备返岗的交通条件。

对于此部分员工，对于适合居家办公的岗位，同时员工又具有居家办

公的条件的（如果当地物流通畅，还可以创造条件邮寄电脑等创造办

公条件），可以安排员工居家办公，对于居家办公员工比较多的，企

业复工领导小组应及时制定企业居家办公制度，提升居家办公的效率

和质量。居家办公期间的，根据中华总工会《关于做好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和劳动关系协调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企业应当正常支付工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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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不具备居家办公条件的，妥善处理安排；对于上述部分员

工不具备居家办公条件的，可以优先安排带薪年休假，带薪年休假使

用完毕后，由于除武汉以外的湖北地区、浙江温州地区的人员，是否

属于整体被隔离，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，只能算是交通阻断导致无法

到岗的情形处理。但如员工所在地政府采取与武汉封城等相当措施

的，可认为属于非因劳动者原因导致无法到岗，企业应按停工停产假

计算。对于其他未采取武汉同等措施的地区，可以优先安排员工调休

（综合调剂使用年度内的休息日），调休仍不足以解决的，可以先行

与员工协商一致，要求员工请事假，按照企业事假待遇处理，但如政

府有政策明确按停工停产假或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计算，则企业可以

补足员工工资或生活费。

（3）会员企业的自主性安排措施。对于部分地区倡导给湖北地

区员工保留工作岗位、延迟到岗前的期间给予发放工资，仅属于指引

性要求而非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定，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承受能力自

主决定是否适用其全部或部分要求，建议企业按实际情况予以处理。

3、非重点疫区内员工受新冠疫情客观影响无法到岗的处理；

对于非湖北地区员工，因疫情导致交通阻断等原因未及时返回复

工的员工（含自行隔离 14 天的员工），应当要求其向企业说明情况，

并按照企业考勤制度规定履行请假手续。

同时，员工应向企业提供当地社区或村委会的书面情况说明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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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区交通限制通知等书面材料，企业可以通过电话等方式向当地村委

会、镇政府及上级政府相关部门核实情况。如经核实属实的，则暂不

以旷工对员工进行处理，对于该部分员工，企业可以优先考虑安排职

工 2019-2020 年未休带薪年休假。 如年休假休完的，应要求员工按

履行请事假的手续，事假期间，企业可以按照企业规章制度处理工资

问题，如制度规定不予发放工资的，也可以不发放该期间的工资。

4、员工拒绝到岗情况的处理；

（1）如员工以担心传染新冠肺炎为由而不到岗的， 企业应告知

员工已经按政府要求做好了全部疫情防控工作，该不到岗的理由不能

成立，并可结合员工实际情况和企业的复工复产安排，与员工协商调

休、事假等方式延迟复工时间。如果员工不接受协商，并在合理期限

内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岗的，企业可以发函催告，如果仍不到岗的，可

以认定员工属于旷工，根据企业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予以违纪处理，

直至解除劳动合同，且于该情形下解除劳动合同的，企业无需向员工

支付赔偿金。

（2）如员工经通知后表示不愿意回企业工作的，应视为员工以

个人原因主动辞职。该情形下，企业应及时与员工办理辞职手续，尽

理要求员工邮政特快专递（EMS）提交书面的辞职申请；如不便通信

的，则应通过邮件、微信（文字或视频）方式提交电子辞职材料，会

员企业应妥善保管相关辞职材料，并应及时向员工邮寄书面的解除劳

动关系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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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疫情影响下企业与员工交流的工作建议

1、受疫情影响下，企业与员工难以面对面交流，且通信条件也受

到一定的限制，通常情况下双方交流多以电话、微信或其他通讯软件

等为。故交流过程中，会员企业需具备一定的取证意识，合理核实员

工身份、个人的意愿等，并做好记录存档，以免发生争议时造成被动。

2、本着共度时艰的理念，会员企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，尽量

多从员工角度考虑，合理制订宽待、善待、关爱员工的具体措施，在

合理保障企业利益下兼顾对员工的关怀和支持，以此换取员工对企业

的感恩和回报。

此致

广东圣和胜律师事务所

陈滨宏 管理合伙人律师

梁剑标 合伙人律师

王育民 律师

朱春容 律师

麦韵静 实习律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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